
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四條、
第五條之一、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保險業應置總經理一人，負責綜理全公司（社）業務，且不得有其他職責相當之人。
保險業總經理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保險業工作經驗九年上，並曾擔任保險業本公司 (社) 經理以上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擔任保險行政或監理工作經驗九年以上，並曾任薦任九職等以上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三、保險業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並曾擔任保險業副總經理以上職務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四、有其他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主管領導能力、保險專業知識或保險經營經驗，可健全有效經營保險業務者。

擔任保險業總經理者，應事先檢具董 (理) 事會議事錄及有關資格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始得充任。
	第四條  保險業總經理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保險業工作經驗九年上，並曾擔任保險業本公司 (社) 經理以上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者。

二、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擔任保險行政或監理工作經驗九年以上，並曾任薦任九職等以上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三、保險業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並曾擔任保險業副總經理以上職務或同等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四、有其他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主管領導能力、保險專業知識或保險經營經驗，可健全有效經營保險業務者。

擔任保險業總經理者，應事先檢具董 (理) 事會議事錄及有關資格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後，始得充任。
	為回歸公司治理精神，避免雙(多)總經理職權混淆不清，爰增訂第一項定明總經理為一人，其功能為負責綜理全公司（社）業務，且不得有其他職責相當之人，以利保險業遵循；原第一項、第二項分別移列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五條之一  保險業董(理)事長不得兼任總經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總經理離職或發生重大變故無法繼續執行職務，且無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資格之人選可代行其職務。
二、保險業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命令解除總經理職務，且無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資格之人選可代行其職務。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前二款情節相當，且無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資格之人選可代行其職務。
保險業依前項但書向主管機關提出以董(理)事長兼任總經理之申請，主管機關得核定最長三個月之兼任期限；保險業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得視需要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一次。但保險業董(理)事長未具有第四條第二項資格者，不得申請展延。
	
	1、 本條新增。
2、 為落實公司治理監督制衡精神，經理部門對董事會負責之公司治理原則，並考量企業「經營權」及「所有權」應分立，董事長與總經理仍應分別行使職權為宜，爰於第一項定明保險業董（理）事長除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兼任總經理。
3、 為明確規範保險業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之特殊情形，於第一項但書增列因總經理離職、發生重大變故無法繼續執行職務，或經主管機關依法解除職務，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相當，且無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資格之人選可代行其職務之情形，始得向主管機關提出董(理)事長兼任總經理之申請。
4、 第二項定明主管機關對於保險業董（理）事長兼任總經理申請案之核定兼任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董（理）事長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資格者，得視需要申請展延一次。

	第九條  本準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充任之保險業負責人有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及第二項之規定者，得兼任至該等金融機構負責人、非保險相關事業之董（理）事長、總經理或與其職責相當之人任期屆滿或解任之日，最長不得逾三年。
本準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五日修正施行前，保險業負責人有下列情形，應限期調整之：
一、保險業置總經理之人數逾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調整至符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二、保險業董(理)事長已經主管機關核准兼任總經理者，得繼續兼任至董(理)事任期屆滿或解任之日，最長不得逾一年。
保險業負責人於任期中仍應持續具備或符合本準則所訂資格條件。
	第九條  本準則修正施行前已充任保險業負責人者，於原職務或任期內不適用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有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及第二項之規定者，得兼任至該等金融機構負責人、非保險相關事業之董（理）事長、總經理或與其職責相當之人任期屆滿或解任之日，最長不得逾三年。

保險業負責人於任期中仍應持續具備或符合本準則所訂資格條件。
	一、本準則自八十一年九月十七日訂定發布迄今已逾十七年，已無施行前充任保險業負責人而不適用第四條、第五條規定之情形，爰刪除第一項前段規定。另因第一項後段有關保險負責人兼任其他金融機構負責人、非保險相關事業之董（理）事長、總經理期限之規定，係九十九年二月十日修正，爰將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對象修正為九十九年二月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充任保險業負責人者。
二、為給予保險業合理時間處理既存之雙（多）總經理及董(理)事長兼任總經理問題，增訂第二項規定保險業應於本次修正發布後六個月內將總經理人數調整至符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保險業董(理)事長已經核准兼任總經理者，應於一年內調整。
三、原第二項條文配合移列為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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